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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董事會命

蘭州莊園牧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主席
馬紅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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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代碼：002910 證券簡稱：莊園牧場 公告編號：2020-018

蘭州莊園牧場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全資子公司政策性搬遷的進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真實、準確和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
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

一、政策性搬遷情況概述

根據《西寧市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印發西寧市湟水河沿岸養殖場搬遷工作方案
的通知（寧政辦〔2016〕107號）》，依據《青海省湟水流域污染防治條例》、《青
海省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西寧市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印發西寧市禽畜養殖
禁養區限養區劃定方案（試行）的通知》（寧政辦〔2017〕143號）和《湟源縣禽畜
養殖禁養區、限養區、養殖區劃分方案》（源政辦〔2016〕163號）相關要求，蘭
州莊園牧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全資子公司青海聖源牧場有限公司
（以下稱“青海聖源”）所在地已劃入畜禽養殖禁養區，被納入關閉搬遷範圍。青
海聖源收到西寧市湟源縣人民政府發佈的《限期關停通知書》。

公司於2019年4月2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體《中國證券報》、《上海證券報》、
《證券日報》、《證券時報》及巨潮資訊網（http://www.cninfo.com.cn）就上述政
策性搬遷相關事項刊登了《蘭州莊園牧場股份有限公司關於全資子公司收到政
策性搬遷通知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編號：2019-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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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性搬遷進展情況

為尊重西寧市湟源縣防治污染工作的部署，青海聖源積極響應政府工作安排進
行了搬遷關停工作並一直積極與西寧市湟源縣人民政府協商補償事宜。

根據《畜禽規模養殖污染防治條例》、《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等相
關規定，青海聖源因政策性搬遷遭受經濟損失，西寧市湟源縣人民政府應依法
予以補償。但截至目前西寧市湟源縣人民政府尚未作出任何實質性補償決定，
亦未與青海聖源簽訂補償協議。

為維護公司和全體股東的合法權益和整體利益，青海聖源向青海省西寧市中級
人民法院遞交了行政起訴狀。2020年3月11日，青海聖源收到青海省西寧市中
級人民法院送達的《西寧市中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書》〔（2020）青01行初16

號〕，該行政起訴已由青海省西寧市中級人民法院正式受理。

公司董事會將根據青海聖源搬遷事項的進展情況，按照《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規則》、《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辦法》等相關法律、法規及規範性文件的
要求，對涉及搬遷的重大事項及時履行持續性披露義務。

特此公告。

蘭州莊園牧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20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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